









河南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文件

管理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bookmark: 发文字号]豫一卡通办文〔2021〕3号


[bookmark: 发文标题][bookmark: _GoBack]关于发布省级（含中央）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政策清单的通知

[bookmark: 主送机关]河南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各省辖市财政局、济源示范区财政金融局、各省直管县（市）财政局：
为深入贯彻《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的实施意见》（豫政办〔2021〕24号），实现“一张清单管制度”的工作目标，省财政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梳理形成了《河南省省级（含中央）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清单》（附件1，以下简称《政策清单》）。现予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要对照《政策清单》，在确保中央和省级政策落实落地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细化完善本地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清单。2021年6月底前，全省各地政策清单和相关补贴制度文件将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补贴信息公开专栏集中向社会公布，以后年度动态调整补贴政策清单，每年3月底前完成定期更新。各级补贴项目主管部门对《政策清单》中补贴信息的准确性负责，并主动受理群众咨询、投诉及信息公开申请。
二、《政策清单》中的补贴项目，原则上2021年底前纳入“一卡通”系统管理，请补贴项目省级主管部门明确纳入时间节点和工作计划；如不能按期纳入“一卡通”管理，请书面说明情况，并制定出详细纳入计划；上述计划请于7月底前报送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各市县要加强与省级主管部门沟通衔接，明确市县补贴项目纳入“一卡通”管理的时间节点和工作计划，并将计划于8月15日前报送省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各补贴项目省级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本系统项目纳入“一卡通”管理工作的督促指导，确保上下一致，按照时间节点，同步推进。
三、为提高补贴对象资格审核精准度，各补贴项目省级主管部门要指导本系统运用大数据比对筛查等手段，加强补贴对象资格审核工作，研究提出政务数据需求，并于2021年9月底前，向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政务数据需求清单》（附件2），便于省大数据局统一归集相关部门政务数据。

附件：1.河南省省级（含中央）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清单
      2.政务数据需求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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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信息公开]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bookmark: 抄送机关]抄送： 
河南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

